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苍溪县亭子镇人民政府
	序 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 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 查类
型）
	检 查 主 体
	承办
机构
	联合
部门
	时间
安排

（检
查频
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 否 预 约
	备 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对环境保护隐患的检查


	砂石生产和木材加工行业
	行政

法规
	《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三条第四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县级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环境保护法制宣传和隐患排查，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应当及时向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报告。鼓励通过购买基层公共服务、设置环保公益岗位等形式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县级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本辖区 的大气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大气环境隐患排查，发现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的，应当及 时向负有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检查内容：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环境保护法制宣传和隐患排查，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应当及时向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报告 。
检查要求：发现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的，应当及 时向负有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办

公

室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办

公

室
	全

年

二

次
	
	
	√
	
	
	√
	否
	

	2
	对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督检查
	运输砂石及护鱼等船舶
	行政

法规
	《四川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船员以及有关单位、个人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安全隐患的督察整改工作，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安全检查活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具有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对水上交通安全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重大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
	检查内容：对辖区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船员以及有关单位、个人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安全隐患的督察整改工作，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安全检查活动

检查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交

管

办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3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砂石生产及木材加工行业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第三款“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一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必要的人员具体从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根据本条例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街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检查：（一）宣传、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二）执行和督促落实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出的安全生产决定；（三）对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安全隐患组织排查，提出整治意见，并协助落实；（四）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纠正；紧急情况下，可以责令生产经营单位暂停作业；（五）按本条例规定接受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委托按简易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六）对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隐患及时向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七）协助上级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置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安全事故。”
	检查内容：

执行和督促落实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出的安全生产决定；对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安全隐患组织排查，提出整治意见，并协助落实.
检查要求：协助上级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置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安全事故。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办

公

室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办

公

室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4
	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食品加工餐饮等行业
	行政

法规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原则，设立食品安全协管员或者信息员，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加强日常巡查，指导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履行食品安全责任，及时制止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报告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并协助处理。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及时报告食品安全违法情况。”
	检查内容：是否按照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原则，设立食品安全协管员或者信息员，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网络

检查要求：加强日常巡查，指导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履行食品安全责任，及时制止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报告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并协助处理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食

安

办

、医保

站
农

业

服

务

中

心


	全年二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5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木材加工行业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织建立和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第三十一条“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四川省消防条例》第三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第九条“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履行下列职责：（一）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督促检查；（二）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三）组织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四）组织、指导、督促村（居）民委员会和辖区单位开展消防工作；（五）根据需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增强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能力；（六）辖区发生火灾事故时，组织协调灭火救援，做好相应工作；（七）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消防工作。”
	检查内容：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对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要求：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他们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社

会

治

理

工

作

和

应

急

管

理

办

公

室
、乡村建设与文化旅游中心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6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的监督检查
	对运输车辆和客运班车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检查站或者道路宽阔、视线良好的路段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检查内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要求：交通检查站或者道路宽阔、视线良好的路段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交

管

办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7
	对道路运输车辆的监督检查


	对客运班车和运输车辆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款“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公路路口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检查站或者道路宽阔、视线良好的路段检查道路运输车辆。”
	检查内容：道路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要求：监督检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交

管

办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8


	船舶、船员的监督检查


	运输砂石和护鱼的船舶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海事管理机构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船舶、浮动设施、船员和通航安全环境的监督检查。发现内河交通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有关单位和个人不立即消除或者逾期不消除的，海事管理机构必须采取责令其临时停航、停止作业，禁止进港、离港等强制性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四十条“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船员管理的监督检查制度，重点加强对船员注册、任职资格、履行职责、安全记录，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船员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以及船员用人单位保护船员合法权益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船员用人单位、船舶所有人以及相关的机构建立健全船员在船舶上的人身安全、卫生、健康和劳动安全保障制度，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
	检查内容：对船舶、浮动设施、船员和通航安全环境的监督检查。发现内河交通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检查要求：督促船员用人单位、船舶所有人以及相关的机构建立健全船员在船舶上的人身安全、卫生、健康和劳动安全保障制度，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交

管

办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9
	对有关单位、个人或其他组织执行公路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仅下放对超限运输车辆、公路路产路权的检查）
	对超载车辆
	行政

法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条“公路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车辆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应当就近引导至固定超限检测站点进行处理。车辆应当按照超限检测指示标志或者公路管理机构监督检查人员的指挥接受超限检测，不得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不得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禁止通过引路绕行等方式为不符合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逃避超限检测提供便利。”

《四川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九条“各级公路路政管理机构的职责是：（一）负责贯彻执行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二）负责管理和保护公路路产；（三）实施公路路政巡查；（四）对违反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权制止并依法进行处罚；（五）与规划、国土、城建部门共同依法控制公路两侧建筑红线；（六）审理从地下、地面、上空穿（跨）越公路的其它建筑设施事宜；（七）核批公路的特殊占用及超限运输，并对其实施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八）维护公路、公路渡口的养护、施工作业的正常秩序；（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检查内容：车辆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应当就近引导至固定超限检测站点进行处理
检查要求：对违反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权制止并依法进行处罚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交

管

办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10
	河道采砂检查（仅下放对村民生活自用河砂开采及使用的检查）
	河道采砂船舶
	行政

法规
	四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河道采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第二十八条“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做好采砂安全管理工作，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现场监管，如实提供有关资料，配合监督检查，并遵守下列规定：（一）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的规定和河道采砂权出让合同的约定采砂作业；（二）不得在禁采区、禁采期采砂作业；（三）不得在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或者累计采砂量达到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总量后继续采砂作业；（四）不得破坏河势稳定、损坏水工程、恶化通航条件破坏水生态环境等；（五）在航道和通航水域内采砂的，应当服从通航安全要求，并在作业区设立明显标志；（六）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检查内容：是否有采砂许可证，是否在禁采区、禁采期采砂作业，不得在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或者累计采砂量达到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总量后继续采砂作业；查看是否破坏河势稳定、损坏水工程、恶化通航条件破坏水生态环境等；

检查要求：在航道和通航水域内采砂的，应当服从通航安全要求，并在作业区设立明显标志；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现

场

检

查
	亭

子

镇

人

民

政

府
	综

合

执

法

办
	交

管

办

	全

年

二

次
	
	
	√
	
	
	√
	否
	综合执法办

	11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养猪和养羊场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九条“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碍：（一）对动物、动物产品按照规定采样、留验、抽检；（二）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处理；（三）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四）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不具备补检条件的予以没收销毁；（五）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畜禽标识；（六）进入有关场所调查取证，查阅、复制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需要，经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车站、港口、机场等相关场所派驻官方兽医。”
	检查内容：对动物、动物产品按照规定采样、留验、抽检。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畜禽标识
检查要求：进入有关场所调查取证，查阅、复制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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